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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一拨，聊一聊，温岭热点尽在“掌”握 热线 86901890

记者 赵云

张先生没想到，对方向他借手机，是为了设局。
利用张先生的手机，对方捏造了短信确认借款的事实，并以此作为重要证据提

起诉讼，要求张先生偿还借款。
法律不容亵渎和欺诈，也容不得半句谎言。日前，设局的两名男子因虚假诉讼

罪被判刑。
近年来，在各类民事案件中，诉讼参与人在法庭上进行虚假陈述、提供虚假证

据的现象屡见不鲜。对此，市人民法院大力开展打击虚假诉讼专项行动。

为了从源头上杜绝虚假诉讼进入
法院，市人民法院加强立案阶段的审
理、甄别和分流，对当事人的身份信
息进行识别，防止冒名或利用伪造的
身份进行诉讼。
“法官注重在庭审或询问过程中

察言观色，发现原、被告配合默契，
调解协议达成异常容易等非正常情况

的，加大对证据的审查力度，特别是
民间借贷案件，对借贷事由、款项来
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等事实严格
把关。”市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称，同
时，关注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亲属、
朋友、同学等特殊关系，原告起诉所
依据的事实与理由是否符合常理等，
只有这样才能对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

去伪存真，识别和预防虚假诉讼。
此外，法院应加大对虚假诉讼的

惩治力度，根据情节轻重对相关行为
人给予训诫、罚款、司法拘留等处
罚，对虚假诉讼产生严重后果的，移
交公安机关侦查，追究其刑事责任。
去年，市人民法院以虚假诉讼定罪处
罚案件 1件、以其他罪名定罪处罚 5

件，对当事人处以罚款案件20件、涉
嫌虚假诉讼罪移送公安有3件。
法官提醒，法院是维护当事人合法

权益，解决矛盾纠纷，实现公平正义之
地，诉讼应以真凭实据为基础，切不可
为了个人其他目的，利用司法为自己
“站台”，对诉讼中的案情、证据等作出
虚假陈述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去伪存真，加大惩治力度

2017年 12月 11日，蒋某向市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先生夫妻归
还借款15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这起诉讼中，蒋某没有提供借

条，但提供了一组短消息，以证明双
方存在借贷关系。短消息的时间为
2017年 9月 6日晚上，一条为蒋某发
给张先生的：“张 xx你欠我的 150万
元什么时候还我（其中两个25万元你
让我汇到肖某的账户），2015年 5月
18日开始到现在，两年多时间了说好
2分利息也没给我，我自己也很紧。”
另一条为张先生回复的：“欠你的150
万元，我会还的，放心。”
同时，蒋某还提供了转账记录，

证明150万元已给张先生。
张先生答辩称，他是一家公司的

法人代表，公司主做纪念币、邮票等
电子类交易，他与蒋某关系非常要
好。蒋某起诉的 150万元系投资款，
100万元系投资购买虎年纪念币，50
万元系投资购买猴年纪念币。
对于蒋某提供的短消息，张先生

称其未收到过蒋某上述短信，也未回复
过蒋某。张先生说，2017年9月6日，
蒋某叫他去喝酒，期间同行的王某向他
借了手机，说给妻子打电话。之后，王
某和蒋某一起走出包厢，10多分钟
后，两人回来。张先生看了一下手机，
没有发现王某跟他妻子的通话记录。

直到被起诉，张先生才知道短信
的事。
因涉嫌虚假诉讼，市人民法院裁

定对该民间借贷纠纷案中止审理，并
将此案移送公安侦查。之后，蒋某、
王某被警方传唤到案。
蒋某今年38岁，温岭人，有销售

伪劣产品、危险驾驶的前科。王某今
年 41岁，温岭人，本科文化。去年 7
月 20日，市人民检察院以虚假诉讼
罪，对蒋某和王某提起公诉。
经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 5月至

6月，蒋某与张先生等共同投资做钱
币生意，其中由蒋某出资 150万元。
之后，蒋某获悉投资出现亏损，经与

王某商量，决定伪造手机短信信息，
以作为张先生向蒋某借款的依据。
2017年 9月 6日晚，王某向张先生借
走手机，将事先商量好的借款催讨短
信内容发送至张先生手机，再用张先
生的手机回复短信确认借款情况，随
后将张先生手机内上述两条短信予以
删除⋯⋯
法院认为，被告人蒋某、王某结

伙，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
害司法秩序，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其行为均已构成虚假诉讼罪，系共同犯
罪。最后，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3
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王某被判处有
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5万元。

借手机，短信“确认”借款

虚假诉讼罪是指以捏造的事实
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
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这
种行为一方面严重损害了他人的合
法权益，同时，对虚假证据的审查
也占用了大量司法资源，增加案件
审理难度，降低了司法效率和公信
力。
这起虚假诉讼案件的被告人有两

人，八旬老太太梁某和其60多岁的侄
女章某。

2014年 9月，梁某和章某签订虚
假的房屋买卖合同，将名下一处位于
市区的房产过户给章某夫妻俩。
梁某称，当时丈夫亏了很多钱，

已经卖了另一套房子，她将这套房子
假卖给侄女，丈夫就无法再卖这套房
子了。

2015年 6月，债权人狄某因民
间借贷纠纷将梁某夫妻诉至法
院。同年 9月，法院判决梁某夫妻
偿还狄某借款 160万元并支付相应
利息。
狄某发现梁某将房产转让给章

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房
产的转让行为。法院审理后，支持了
狄某的诉请。
见房子转让失败，为了保住部分

钱，梁某指使章某对其提起诉讼。
2016年 9月 14日，章某受梁某指使，
捏造事实向法院分别提起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和民间借贷纠纷两起民事诉
讼。
经开庭审理，法院判处梁某夫妻

返还章某夫妻购房款 105万余元及利
息。不过，法院驳回了章某夫妻俩涉

案金额为29万余元的民间借贷纠纷诉
请。

2019年，法院对上述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案件进行再审。法院再审查明
了梁某和章某的虚假买卖，撤销了之
前的判决，驳回章某夫妻返还购房款
的诉请。2019年 10月，章某等人因
涉嫌虚假诉讼，被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

2019年 11月，梁某、章某向警
方投案。
去年 10月 15日，法院执行局组

织梁某与狄某调解，梁某自动履行全
部执行款 270万元，该执行案件履行
完毕。
法院审理后认为，梁某、章某的

行为均已构成虚假诉讼罪，系共同犯
罪，分别判处其有期徒刑 1年 6个

月，缓刑 2年，并处罚金 5万元；有
期徒刑 1年 3个月，缓刑 1年 6个月，
并处罚金4万元。

假卖房，还让“买家”起诉自己

王某甲和王某乙是一对亲兄弟，
2018年上半年，他们被陈某告上了法
庭，要求共同偿还借款60万元。
陈某称，2015年2月27日，兄弟

俩因还贷缺少资金向其借款 65万元，
并出具借条一张，借条上有王某甲、
王某乙的签名；之后，兄弟俩归还 5
万元，余款60万元一直未还。
王某乙称未向陈某借款，也从

未在借条上签过名字。王某乙向法
院申请司法鉴定，要求鉴定借条上
签名的真伪以及是否存在“消字
灵”等化学溶剂的涂改、消退痕迹
等。
经鉴定，借条上王某乙的签名是

其本人的字迹，但是系静电复制形
成。
最终，法院驳回了陈某的起诉。

不过，这事还没完。因涉嫌虚假
诉讼，陈某等人被立案调查。
去年 4月，市人民检察院对陈

某、林某提起诉讼。陈某、林某都是
70多岁的老人。
经法院审理查明，两人合谋通过

民事诉讼让没有借钱的王某乙替借款
人王某甲还款，2018年 3月，林某虚
构事实骗取王某乙的签名，后将该签

名复印至陈某与王某甲的借条上。之
后，陈某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开庭审
理时，林某作为诉讼代理人出庭，在
庭审过程中面对承办法官的质疑仍坚
持作虚假陈述。
最后，林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

月，缓刑 1年，并处罚金 1万元；陈
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8个月，缓刑 1
年，并处罚金1万元。

借条上伪造签名

利用司法“站台”
靠真凭实据

记者 赵云

法庭是神圣的。当事
人应当遵守法律规定，诚
信地参与诉讼，依法行使
诉讼权利。
然而，为了一己私

利，当事人在法庭上做不
诚信的虚假陈述，甚至无
中生有捏造事实伪造证
据。当法官发现端倪询问
当事人时，其还坚持谎言
就是事实。借手机，短信
“确认”借款；假卖房，还
叫“买家”起诉自己；借
条上伪造他人签名，这些
都是虚假诉讼的极端个
案。这种在法庭上撒谎成
精的行为，绝对不能纵容。
诉讼应当遵循诚实守

信的原则，当事人在诉讼
活动中应当履行真实陈述
的义务。民诉法规定，诉
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伪
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人
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
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15年 11月 1日施行

的《刑法修正案（九）》
第35条规定：“在刑法第三
百零七条后增加一条，作
为第三百零七条之一：以
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
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
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两高同时颁布施
行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
充规定 （六）》 中确定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
的此罪名为“虚假诉讼
罪”。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
正义，必须向虚假诉讼打
出重拳。司法实践中，因
虚假诉讼被罚款、拘留甚
至被判刑的例子，比比皆
是。
法院是实现公平正义

的地方，法院的判决以事
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
绳。要想让司法为自己
“站台”，必须要靠真凭实
据，必须坚持公平正义。
拿诚信诉讼制度不当回
事，捏造事实虚假诉讼，
必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
脚。

记者手记 〉〉

赵记说事儿

虚假诉讼虚假诉讼??

起诉人休想起诉人休想““全身而退全身而退”！”！


